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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财社〔2011〕63号

关于大学毕业生从事现代农业

省级财政补助有关问题的通知

各市、县（市、区）财政局、农业局（农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保障局）（宁波不发）：

根据《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促进农民专业合作社提升发展的意见》（浙政发〔2010〕48号）和《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鼓励和支持大学生从事现代农业的若干意见》（浙政办发〔2010〕141号），为鼓励和支持大学生从事现代农业，从2011年起，省级财政对大学生从事现代农业给予补助。现就省级财政补助资金的申请拨付等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补助对象

省级财政对具有全日制普通高校专科（高职）以上学历，年龄35周岁以下，在省内直接从事农林种植业和养殖业生产经营工作，原则上是本省户籍的大学毕业生，且符合以下条件之一的大学生从事现代农业给予补助：

（一）在经农民专业合作社主管部门评定的省、市级示范性农民专业合作社工作，签订劳动合同且合同期限在一年以上，办理相应社会保险，年基本报酬不少于2万元的；

（二）牵头兴办农民专业合作社，担任理事长，并被县级以上农民专业合作社主管部门认定为规范化农民专业合作社的；

（三）在省内专职从事种植业、养殖业达到一定规模（具体由县级政府规定）的法人代表、农场场长或承包户主，承包土地期限在5年以上并签订规范化承包（流转）合同的。

二、补助标准

省财政对在经济欠发达县（市、区）和其他县（市、区）从事现代农业的大学毕业生每人每年分别给予补助1万元、0.5万元，连续补助3年。同一人不能重复享受补助政策。补助资金按实际聘用月数计算，因各种原因达不到补助条件的，从次月起取消补助资格。有条件的市、县（市、区）也应制定相应的财政补助政策。

三、申报材料

申请大学毕业生从事现代农业省级财政补助需提供以下材料：

（一）大学毕业生在省、市级示范性合作社工作的。

1．浙江省大学毕业生从事现代农业省级财政补助申报表（以下简称申报表，具体格式见附件1）；

2．省、市农民专业合作社主管部门评定的示范性农民专业合作社文件；
3．大学毕业生身份证、学历证书、劳动合同和报酬支付凭证等复印件和社保缴费证明。

（二）大学毕业生牵头兴办农民专业合作社，担任理事长的。
除提供申报表外，还需提供：

1．县级以上农民专业合作社主管部门公布的规范化合作社文件；

2．合作社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3．大学毕业生身份证、学历证书和劳动合同等复印件。

 （三）大学毕业生在省内专职从事种植业、养殖业达到一定规模的。
除提供申报表外，还需提供：

1．县（市、区）政府制定的种植业和养殖业生产规模标准文件；

2．土地承包或土地流转合同复印件；

3．土地承包或流转土地所在村经济合作社证明；

4．大学毕业生身份证和学历证书等复印件。

四、申报程序
（一）符合申请补助的大学生需提交相关申报材料（一式3份）于4月底前报乡（镇、街道）人民政府。

（二）乡（镇、街道）人民政府初审合格并签署意见后，于5月15日前报县（市、区）农业行政主管部门。

（三）县（市、区）农业行政主管部门会同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财政等有关部门进行审查，并将审查合格的补助对象在该主体所在地采取适当的形式公示一周。确认无误后填写《浙江省大学毕业生从事现代农业省级财政补助公示反馈表》（格式见附件2）、《浙江省大学毕业生从事现代农业省级财政补助汇总表》（格式见附件3），联合行文将申报材料（一式3份）于6月15日前报市农业行政主管部门。

（四）各市农业行政主管部门会同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财政等有关部门进行抽查，填写《浙江省大学毕业生从事现代农业省级财政补助汇总表》，并联合行文将相关申报材料（一式3份）于6月底前报省农业厅。
（五）省农业厅会同省人力社保厅、省财政厅等有关部门进行审核，并在浙江农业信息网上公示一周后予以确认。

五、资金拨付

省级财政补助资金由省财政厅会同省农业厅、省人力社保厅联合发文拨款至各有关市、县（市、区）。各有关县（市、区）要结合当地实际，制定具体的补助发放办法，确保省级财政补助资金按规定及时足额拨付到位。有关县（市、区）财政部门应于每年底将当年省级财政补助资金拨付情况及时上报省财政厅（格式见附件4）。
六、工作要求

（一）各地要高度重视该项工作，认真落实大学毕业生从事现代农业的财政补助政策。严格按规定条件和程序审核申报，实施阳光操作，接受社会监督。各县（市、区）在审查过程中要进行公示，未经公示环节不得上报。
（二）对弄虚作假、骗取扶持资金的农业经营主体和个人将取消扶持资格，今后不再予以扶持。已骗取的扶持资金由所在县（市、区）财政部门会同农业行政主管部门予以收回，未能及时予以收回的，取消所在县（市、区）下一年度的申报资格。

（三）县（市、区）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要牵头做好大学毕业生从事现代农业的服务和管理工作，建立从事现代农业大学毕业生名录、档案及有关供求信息平台。

附件：1. 浙江省大学毕业生从事现代农业省级财政补助申报表
2．浙江省大学毕业生从事现代农业省级财政补助公示反馈表

3．浙江省大学毕业生从事现代农业省级财政补助汇总表
4．浙江省大学毕业生从事现代农业省级财政补助发放情况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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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浙江省大学毕业生从事现代农业省级财政补助申报表
                                 单位：亩/头/只/羽/群/万元

	申报单位名称
（个人姓名）
	                                   （盖章）

	法定代表人
	
	联系电话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单位地址
	
	邮政编码
	

	种植或养殖规模
	
	年销售收入
	

	聘用大学毕业生姓名
	
	年龄
	

	从事现代农业时间
	
	身份证号码
	

	毕业院校及专业
	
	联系电话
	

	镇（乡）人民政府审查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县（市、区）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审查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县（市、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审查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2：

浙江省大学毕业生从事现代农业省级财政补助公示反馈表

	申报单位名称
（个人姓名）
	

	公示时间
	

	公示内容
	

	公示情况
	

	乡镇人民政府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县（市、区）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3： 

浙江省大学毕业生从事现代农业省级财政补助汇总表

汇总单位：（盖章）                          金额单位：万元

	序号
	申报单位名称（姓名）
	补助月数
	金额

	1
	
	
	

	2
	
	
	

	3
	
	
	

	4
	
	
	

	5
	
	
	

	6
	
	
	

	7
	
	
	

	8
	
	
	

	合            计
	

	市、县（市、区）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审查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市、县（市、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审查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市、县（市、区）财政部门审查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4：
浙江省大学毕业生从事现代农业省级财政补助发放情况汇总表

汇总单位：（盖章）             年度      填报日期：    年  月  日
	序号
	大学毕业
生姓名
	工作单位名称
	从事现代农业工作时间
	补助
月数
	金额（万元）

	1
	
	
	
	
	

	2
	
	
	
	
	

	3
	
	
	
	
	

	4
	
	
	
	
	

	5
	
	
	
	
	

	6
	
	
	
	
	

	7
	
	
	
	
	

	8
	
	
	
	
	

	合                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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